
 

 

 

 

 

中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文件 

 

湘环党〔2021〕62 号 

 

中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

关于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开展“遵纪守法  

严禁酒驾醉驾”专题警示教育的通知 

各市州生态环境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、派驻各单位： 

2020年 12月 12日晚，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干部王鲁宁在朋

友家吃饭饮酒后，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沿万家丽快速下行匝道由

南往北行驶至劳动路口，被交警查获。案发时王鲁宁血液中乙醇

含量为 192.5 毫克/100 毫升，其行为属醉酒驾驶。2021 年 7 月

20 日，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犯危险驾驶罪，判处其拘役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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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缓刑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。省纪委监委驻厅纪检

监察组、省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党委依据有关规定，分别给予王鲁

宁开除党籍、降低岗位等级处分，由专技十一级降为专技十三级。 

为切实汲取这起醉驾违纪违法行为深刻教训，警示教育广大

干部职工树牢法纪和安全出行意识，敲响法纪警钟，拉起警戒线，

防止酒驾醉驾违法违纪行为发生，维护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干部职

工良好形象，厅党组决定，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开展“遵纪守法，

严禁酒驾醉驾”专题警示教育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铁军要求，遵纪守法，绝不酒驾醉驾，坚持教

育在先、警示在先、预防在先，坚持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充分

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从政治上认

清酒驾醉驾严重危害，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法纪的尊崇和敬畏、对

自身行为的警醒和慎独，做到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为打造

湖南生态环境保护铁军、建设法治湖南做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警示教育范围及时间安排 

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所有干部职工，时间从 2021年 9 月 24日

至 10 月 30 日。 

三、警示教育内容及方法 

（一）组织警示教育动员部署。全省系统各级各单位进一步



 

- 3 -  
 

提高政治站位，从维护生态环境系统良好形象和关心爱护干部职

工出发，及时部署专项警示教育工作，把思想统一到厅党组决策

部署上来，遵纪守法，严禁酒驾醉驾。 

（二）组织法律法规集中学习。各级各单位要采取个人自学、

集中研讨、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，重点学习《刑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和纪律规定，特别是关于酒驾醉驾的相关条款，确实从思想深

处摒弃侥幸心理。 

（三）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。以近年来各级通报的酒驾醉

驾典型案例为警示教材，以廉政讲堂、集体谈话、个别提醒、讲

专题党课等形式，教育广大干部职工从身边人身边事汲取教训，

深刻认识酒驾醉驾既是违反纪律、触犯法律的行为，也将会对单

位、家庭和个人造成严重影响，必须守住生活警戒线、远离纪律

红线、不碰法律底线，带头遵守法律法规、党纪党规、社会公德。 

（四）开展进家庭走访谈心谈话活动。把拒绝酒驾醉驾同家

风建设结合起来，引导干部职工算清酒驾醉驾给自己、给家庭、

给单位带来的严重危害这笔账，自觉净化工作圈、生活圈、社交

圈。警示教育期间，各级党组织要深入群众、走进家庭，开展谈

心谈话活动，详细了解所属人员“八小时之外”行为，发动家属

一起拒绝酒驾醉驾，让家属主动吹起遵纪守法“枕边风”，打响

拒绝酒驾醉驾“亲情牌”，织牢警示酒驾醉驾“防火墙”。 



- 4 - 
 

（五）开展酒驾醉驾自查自纠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自查

自纠，采取组织查和本人报的方式，对是否存在酒驾醉驾行为进

行查纠，发现酒驾醉驾的问题和现象，及时纠治，坚决整改，遵

纪守法，做到“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”，保护自己，爱护他

人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一是要加大警示教育力度。深化以案促教，坚持用身边事警

示教育身边人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牢纪法意识。加强对专题警

示教育的宣传，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对可能存

在酒驾醉驾行为的干部职工及时谈话提醒。 

二是要压实主体责任。把严禁酒驾醉驾专项警示教育作为一

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

职责，把任务要求扛在肩上、抓在手上，亲自研究部署、亲自推

动落实、亲自检查调度，督促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专题警示教

育，严守纪律规矩，严禁酒驾醉驾违纪违法行为发生。 

三是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。加大对酒驾醉驾等违纪违法

行为的监督管理，认真做好信访举报、案件查办等工作，对顶风

酒驾醉驾问题发现一起、严肃查处一起、公开曝光一起，同时深

挖酒驾醉驾现象背后隐藏的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接受宴请等违反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出问题，对明知酒驾醉驾违法，但不劝阻

或纵容酒驾醉驾造成交通事故的共同饮酒人员，将坚决追究连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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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 

各单位落实情况及时报送至厅直属机关纪委。 

联系人：文日新，电话：0731-85698171， 

邮箱：hnsthjjgdj@126.com 

 

 

中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

2021 年 9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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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厅领导，驻厅纪检组。 

中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 2021年 9月 24日印发  
 


